市建委关于公布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论证专家库专家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住建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37号令）和《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质办〔2018〕31号），市建委对原天津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论证专家库进行部分调整，通过各单位组织申报推荐，经审查，确定了天津市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论证专家库（第一批）专家名单，共129人，现予公布。

      施工单位组织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家论证时，应从市建委公布的专家库相关专业中选取专家，所选取专家应专业齐全。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项目宜选择5位专家,其中至少有1名组长级专家；特别重大、复杂、混合型项目应适当增补专家。

      专家选取应遵循回避制度，所选专家不得与本工程有利害关系。

      施工单位应将论证项目的信息、选取专家名单在论证前报送至市建委建设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建科委办公室）；项目论证结果在专家组形成论证报告后，由组长报送至建科委办公室存档。

      建科委办公室具体负责对“危大工程”论证专家库的管理。

      联系人：孙伟

      联系电话：24123786

      联系邮箱：jwkjw6@163.com（密码：jkw123456）

    附件：《天津市危险性较大的分布分项工程论证专家库

 HYPERLINK "http://cxjs.tj.gov.cn/xxgk/tzgg/201806/W020180606609587481987.xls" （第一批）专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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